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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或有回购义务进展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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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交易情况概述 

广州锂宝新材料有限公司（简称“广州锂宝”）原为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

子公司。公司于 2017年 6月 9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宜宾天原集

团共同增资广州锂宝的议案》，同意公司与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原股份”）共同增资广

州锂宝，签署相关《增资协议》。增资扩股后，广州锂宝将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7年 6月 13日披露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与宜宾天

原集团共同增资广州锂宝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35）。 

公司于 2018年 10月 12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2018年 10月 29日召开的 2018年第

四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广州锂宝拟成立有限合伙企业暨或有股权回购及对外担保的议案》，广州

锂宝、四川省集成电路和信息安全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安基金”）、四川弘芯股权投资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芯管理”）共同设立成都集信锂宝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成都

集信”），成都集信将通过股权及可转债的方式定向投资于广州锂宝下属全资子公司，即宜宾锂宝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注：原为宜宾锂宝新材料有限公司，其于 2024年 8月完成股改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宜宾锂宝”）和宜宾光原锂电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原锂电”），用于建设年产 2 万吨锂电池三元

正极材料及其配套前驱体项目。成都集信未来拟通过换股成为广州锂宝的股东，并通过广州锂宝上市或被

上市公司并购方式完成退出。若成都集信未通过换股成为广州锂宝股东或未通过广州锂宝 IPO、借壳上市、

上市公司并购顺利退出，广州锂宝的股东天原股份和公司将承担回购成都集信所持有宜宾锂宝和光原锂电

的股权或集安基金换股后持有的广州锂宝股权义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年 10月 13日披露于《证券

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广州锂宝拟成立有限合伙企业暨或有股权回购、

对外担保及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62）。 

 



二、进展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截至目前，成都集信持有宜宾锂宝 27,500万股股份，未直接持有光原锂电股权。成都集信对宜宾锂宝

和光原锂电的可转债投资已全部偿还。 

目前，基于总体战略和长远发展综合考虑，各方正在就回购事项延期进行沟通协商，已初步达成一致意

向，待最终达成一致意见后报相关决策机构进行决策。 

三、其他说明 

公司将持续关注后续进展，积极采取相关措施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严格按照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及时进行公告。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一月四日 


	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